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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              區

         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稱 輛數 金  額輛數金  額 輛數 金  額輛數金  額輛數金  額輛數金  額輛數金  額 輛數 金  額

行　政　院　主　管

中 央 銀 行

經　濟　部　主　管 2 8,000 1 550 3 8,550

中 國 石 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臺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8,000 1 550 3 8,550

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財　政　部　主　管 1 2,400 1 2,400

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臺 灣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 2,400 1 2,400

交　通　部　主　管

交 通 部 臺 中 港 務 局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管

勞 工 保 險 局

總             計 1 2,400 2 8,000 1 550 4 10,950
註：�國內公務車輛部分係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；駐外機構部分則依「駐外機構公務車
　　�本表所列增購及汰換公務車輛，均係依上開規定之原則辦理，除下列車輛因特殊需要，其購置標準略有不同外，其
　　　�旅行車：臺灣電力公司汰換1輛係為載運施工材料及人員至施工地點所需，每輛按510千元編列。
　　　�大型代用客車：臺灣電力公司汰換3輛係為載運施工材料及人員至施工地點所需，每輛按1,850千元編列；中國石
　　　�小型客貨車：中國石油公司汰換4輛，係供現場巡視及查勤、承載機具及工程隊載運人員、器材之用，每輛按545

大 型 代

用 客 車

中 型 代

用 客 車

小 型

客 貨 車
合 計轎 車

大 型

交 通 車

中 型

交 通 車
旅 行 車

增 購 部 分

          丁八、 增  購  及  汰  舊  換  新



93預算案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輛數 金  額 輛數 金  額 輛數 金  額 輛數 金  額 輛數 金  額 輛數 金  額 輛數 金  額 輛  數 金  額

4 3,200 4 3,200

4 3,200 4 3,200

5 3,250 13 52,000 13 31,940 1 510 4 7,300 8 4,380 44 99,380

1 650 2 8,000 1 1,880 1 1,750 4 2,180 9 14,460

4 2,600 11 44,000 12 30,060 1 510 3 5,550 3 1,650 34 84,370

1 550 1 550

4 4,050 4 4,050

2 1,600 2 1,600

1 1,550 1 1,550

1 900 1 900

1 700 1 700

1 700 1 700

1 700 1 700

1 700 1 700

15 11,900 13 52,000 13 31,940 1 510 4 7,300 8 4,380 54 108,030
輛換購及管理要點」辦理。

餘均依中央政府總預算所定公務車輛購置標準辦理：

油公司汰換1輛係工程隊載運人員及器材必要之設備，每輛按1,750千元編列。

千元編列。

大型代用客車 中型代用客車 小 型 客 貨 車合 計轎 車大 型 交 通車中型交通車旅 行 車

AA  481

汰 舊 換 新 部 分

　各  種  公  務  車  輛  綜  計  表


